
2011 年 5 月 24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藉填海及發展岩洞增加土地供應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當局就藉填海及發展岩洞增加土地供應

所計劃進行的研究及公眾參與活動。  

 
 
背景  
 
2. 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詞中，財政司司長宣布，

在未來數年將會投放約 3 億元，就在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岩洞以增加

土地供應進行研究和公眾參與活動。這是具遠見的措施，冀能提供土

地，滿足香港的長遠社會和經濟需要。  

 
3. 根據 2007 年公布的《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藉善用都會

區的發展潛力、進一步發展將軍澳和東涌新市填，以及開發啟德及新

界北部的新發展區，本港會有足夠用地應付直至 2030 年的房屋和經

濟發展需要。然而，過去數年來，我們在闢拓土地上遇到不少挑戰，

阻礙了實現上述策略，房屋用地的供應也受影響。有關挑戰包括：樓

宇高度及高密度發展和自然與文物的保育，引起公眾日益關注；以及

在新界進行發展所涉及的收地、補償和清拆問題。  

 
4. 再者，長遠而言，本港需要更多土地，以應付人口增長。當局推

動六大優勢產業的措施，亦可能需要更多用地。此外，市場狀況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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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變，設立 “土地儲備 ”1，有助我們及時把握意外機會，推展經濟發展

項目。因此，除了現行的闢拓土地模式外，我們需要考慮其他增加土

地供應的方法。兩個可行的增加土地方案分別是在維港以外進行適度

填海及發展岩洞。  

 
在維港以外填海  
 
5. 在香港，藉填海闢地以應付社會和經濟需要的做法，由來已久。

在 1997 年制定《保護海港條例》 (第 531 章 )和終審法院在 2004 年作

出裁決後，令在維港內以填海闢拓新土地受到法律約束，但這約束不

適用於維港以外的海域。因此，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是增加土地供

應的可行方案之一。  

 
6. 過往的數據顯示 2，在 1985 至 2004 年期間，香港每 5 年大約有

500 至 700 公頃新增填海土地。到了 2005 至 2009 年，新增填海土地

大幅下降至只有 84 公頃，預計未來幾年在房屋和其他用途的土地供

應上將會陸續出現連鎖效應。為維持香港的長遠社會和經濟發展 ,  除

了目前的土地開發方式 3，我們有必要恢復藉填海提供土地。  

 
7. 為了處理正在進行和即將開展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產生的剩

餘公眾填料，除了利用本地重用和循環再造的措施，我們還將填料提

供給台山的填海工程。然而，依靠一個在香港以外地方去接受我們的

剩餘填料並不穩妥，更何況長途運輸會產生大量碳足印，並會涉及巨

額運費。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屯門及將軍澳營運的兩個臨時填料庫可發

                                                 
1  在《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已提出“土地儲備”概念，以確保及時提供土地，把握意

外機會。這概念可適用於一些難以預測的土地使用需求，例如特殊工業。在《二零一零至

一一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亦提到要建立土地儲備，以應付房屋需求。  
2  據地政總署出版的香港地理資料，自 1887 年以來，總共有 6,824 公頃土地藉由填海產生。

在 1985 至 1989 年，1990 至 1994 年，1995 至 1999 年，2000 至 2004 年和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藉由填海所得的土地分別為 697 公頃，1 741 公頃，577 公頃，550 公頃和 84 公頃

公頃，其中在 1990 至 1994 年出現的例外地高的數字，已包括為赤鱲角機場及西九龍所填

的 1 274 公頃土地。  
3  正如本委員會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討論的 CB（1）679/10-11（01）文件中所概述的，政

府當局正在推行的其他供應房屋用地的措施包括土地契約修訂和土地交換、研究將工業用

地改作住宅用途、舊樓重建、繼續推行位於啟德及新界北部的新發展區項目、研究使用石

礦場用地和建議的東涌地區餘下發展。  
 



   頁 3 
  

揮緩衝作用，紓緩填料在產生與需求時間上的錯配問題，但它們並不

是真正的處理途徑，如沒有其他可靠的本地途徑去接收那些剩餘公眾

填料，兩個臨時填料庫很快就會填滿。除了公眾填料，我們還要處理

自港口航道疏浚工程和其他海洋工程產生的污染泥。至 2017 年便會

填滿現有及已規劃的本地泥坑。由於闢設泥坑須符合嚴格的環境及選

址條件，可在本港水域內物色新離岸泥坑的機會甚為渺茫。土木工程

拓展署已研究近岸填海技術，把污染泥用於填海，以取代泥坑。因此，

藉填海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案，可收納剩餘公眾填料和污染泥，有助同

時解決有關的處置問題。  

 
8. 此外，剩下的兩個位於安達臣道及藍地的本地石礦場目前提供我

們總需求量約三分之一的石料，其餘供應則來自內地。這些本地石礦

場將在未來的十年陸續關閉。開發新的石礦場方便調節供應以滿足本

地建造業的需求，因此具有策略性意義。為了維持石料的本地供應，

包括填海工程所必需的護面石，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遴選顧問公司進

行一項可行性研究，為香港尋找新的石礦場。待這項可行性研究有結

果後，我們會進行進一步的詳細研究，以在香港開發新的石礦場。  

 
發展岩洞  
 
9. 本港市區外緣山巒起伏，石質堅固，交通方便易達，特別適宜發

展岩洞。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完成的 “善用香港地下空間 ”研究結果，

從地質角度來看，香港是特別適合發展岩洞。如在岩洞重置合適的政

府設施 4，原來及附近受凍結用地便可騰出建屋或作其他用途，所以藉

發展岩洞增加土地供應是可行的方案。岩洞發展亦可提供土地，設置

新基礎設施 5；這些設施如不安置在岩洞內，便須佔用土地和地域空

間，尤其是污水處理廠和廢物轉運站等眾所趨避的設施，採用岩洞方

案可有助減少對區內環境的不良影響，亦減輕區內居民的趨避情結。 

 
 

                                                 
4 近期在岩洞重置政府設施的例子，有香港大學的海水配水庫，由此騰出的土地可供大學擴

建校園。  
5 在岩洞內設置基礎設施的例子，有赤柱污水處理廠和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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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中的研究及公眾參與工作  
 
10. 我們認識到，這些開發土地的策略也不是沒有各自的困難和爭

議，廣泛的公眾參與以建立一個普遍共識是必須的，這項工作也應建

基於科學證據和研究。土木工程拓展署將委託顧問檢視物色到作岩洞

發展的地點，為填海進行覓地調查及進行概括技術評估，並選定地點

進行初步的可行性研究。當局會選定一些可能的填海地點和一些可遷

往岩洞的現有公共設施。  

 
11. 結合這些技術的研究，我們會舉行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公眾

意見，包括諮詢現有委員會及其他諮詢組織 6、與持份者進行專題小組

討論、公眾論壇、巡迴展覽和訪問、電子論壇、電話調查顯示、電台

節目等。我們還將邀請有關專業機構和學術機構與我們進行一些以上

的活動。  

 
12. 土木工程拓展署計劃在 2011 年 7 月委託顧問進行初步可行性研

究和公眾參與。在未來幾個月內，我們計劃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區議

會和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匯報並徵詢他們的初步意見。我們將在

2011 年第三季度正式展開公眾參與活動，當中包括以下兩個階段  —  

 
(a) 第一階段 :制定路線圖  
 
我們會在全港層面向公眾簡介現時的土地供求情況和相關事

宜；藉填海及發展岩洞闢拓土地的利弊；剩餘公眾填料及污染

泥的處理問題及加以善用的潛力；以及 “土地儲備 ”概念的應

用。有關簡介旨在引起公眾興趣，注意增加土地供應的可行方

法和作出取捨的指導原則及選址準則，並推動公眾提出相關建

議。  

 
 
 

                                                 
6 須諮詢的現有委員會及其他諮詢組織包括立法會、城市規劃委員會、環境諮詢委員會、香

港房屋委員會、鄉議局及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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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階段 :選址  
 

第一階段所確定的主要問題及關注事項，會在此階段討論和處

理。我們會分別在全港及地區層面邀請公眾參與，商議具潛力

闢拓新土地的地點。在此階段，我們會根據第一階段的結果和

已確立的指導原則，評估第一階段所制訂的擬議具潛力選址清

單，並徵詢公眾意見。我們會就可取選址再作詳細研究。  

 
13. 整項公眾參與活動的暫定時間表如下：  

 

年／季  公眾參與活動  

2011 年第 2 季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簡介  

2011 年第 3 季  

向區議會提交資料文件 (並應要求舉行簡介 )

向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簡介  

岩洞發展國際會議   

設立專題網站  

公眾參與第一階段  －  制訂路線圖  

在全港層面推展公眾參與活動，對象包括現

有委員會及其他諮詢組織、機構、香港房屋

委員會及區議會  

2011 年第 4 季  

至   

2012 年第 1 季  
專題小組討論  

公眾論壇／工作坊  

公眾參與第二階段  －  選址  

公眾論壇／工作坊   

諮詢相關區議會及鄉事委員會  

視 乎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結

果 而 定 ， 最 早 在

2012 年第 3 季展開  
專題小組討論  

 
14. 除了目前土地開發的方法，我們提出這兩個增加土地供應的方

案，使有關問題透過公眾參與活動能得到廣泛徵詢和妥善處理。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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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活動中，我們準備考慮其他市民提出新的和創新的增加土地供

應方案。  

 
 

完成公眾參與後的下一步工作  
 

15. 在潛在地點完成填海和岩洞發展的初步可行性研究之後及視乎

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我們會為選定的填海地點和搬遷公共設施進入

岩洞的地點進行詳細的環境及工程研究和詳細規劃。為了解決安置剩

餘的公眾填料和污染泥的迫切需要，在情況許可下，我們會加快進行

填海的詳細研究準備工作。  

 
16. 長遠而言，我們的目標是制定一個環境可接受和工程可行的填海

工程地點列表，分階段實施以滿足未來發展需要。對於岩洞發展，我

們將訂定長遠的策略計劃，有系統地遷置合適的地面設施，以騰出地

面用地作其他用途；準備岩洞發展總綱圖以預留具策略性的岩洞地

帶。更進一步，我們會制定指引，以便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日後作岩

洞發展。   

 
 
意見徵詢  
 
17. 請委員備悉當局計劃進行的研究和公眾參與工作，並對當局建議

藉填海和岩洞發展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提出意見。  

 
 

----------------------------------- 
 
 
發展局  

2011 年 5 月  


